
44

10

11

7

8

1

5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503

61

95

43

128

1

155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9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384

35

58

39

105

－

146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40

54

80

17

119

1

15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8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45,319,554

5,728,120

9,327,173

2,923,714

11,847,120

37,917

13,456,559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,886,556

－

－

－

－

112,395

－

－

－

19,982,507

2,760,932

3,924,034

2,053,045

4,424,671

－

6,769,425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50,4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25,337,047

2,967,188

5,403,139

870,669

7,422,449

37,917

6,687,134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,836,156

－

－

－

－

112,395

－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桃　 園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08年 1月

10362-02-03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　　人數係指首次墊付人數，請領兩項墊償種類者總人數不重複計算，故墊償種類人數加總大於總計。
 註：積欠工資墊償基金所墊償之種類，包括雇主積欠之工資、退休金及資遣費三項，本表單位數為新墊案件數，再墊案件不計單位數；

中華民國108年 3月14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單位、人數及金額—按墊償種類及地區分

 單位：個、人、元

 總　　　計  工　　　資  退　休　金  資　遣　費墊償種類

 地　區　別 單位數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 編製


